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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2023年市本级审批权限内建设项目
审批评估事项办事指南

1、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共12个工作日）
（一）立项审批（共8个工作日）
审批条件：总投资5000万元(含)以上的政府投资项目，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总投资5000万-1500万元(含)的项目，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初步设计。总投资1500万元以下的项目，审批初步设计(代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党政机关办公房及业务用房建设项目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相关规定进行审批。
1.项目建议书（2个工作日）
申报要件：（1）申请文件；（2）咨询机构编制的项目建议书文本。
2.可行性研究报告（2个工作日）
申报要件：（1）申请文件；（2）咨询机构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文本；（3）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项目，需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3.初步设计（4个工作日）
申报要件：（1）申请文件；（2）由具有乙级及以上相应资质的工程设计单位编制的项目初步设计报告；（3）投资1500万以下项目，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项目，需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4.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办事地址：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二楼项目投资科。
（2）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营商服务”→“投资在线监管平台”。
（3）联系电话：0954-2688800-2688801。
（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共10个工作日）
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及选址意见书（5个工作日）
申报要件：（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申请表；（2）项目用地边界拐点坐标；（3）标绘有建设项目拟用地位置的地形图；（4）标绘有建设项目拟用地位置的平面布置图。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5个工作日）
申报要件：（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表；（2）建设项目可研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3）用地证明文件（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3.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办事地址：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二楼项目投资科。
（2）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营商服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3）联系电话：0954-2688800-2688801。
2、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共9个工作日）
（一）结合民用建筑物修建防空地下室项目审批（或人防工程易地建设审批）（4个工作日）
1、审批条件：在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
2、申报要件：（1）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审批申请文件；（2）项目用地批准文件；（3）项目规划方案图。
 3、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办事地址：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大厅1号窗口。
（2）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营商服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3）联系电话：0954-2088106。
（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5个工作日）
1、审批条件：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项目。
2、申报要件：（1）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申请表；（2）用地预审意见或不动产证书；（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4）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3、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办事地址：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大厅1号窗口。
（2）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营商服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3）联系电话：0954-2088106。
（三）“多评一表”审批（6个工作日）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为即办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时限为6个工作日）
　　征占地面积5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5万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征占地面积0.5公顷以上、不足5公顷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1000立方米以上、不足5万立方米的生产建设项目，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征占地面积不足0.5公顷并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1000立方米的生产建设项目，不需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但应当按照水土保持有关技术标准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自治区层级审批：
（1）审批条件：①自治区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生产建设项目；②跨设区的地级市的。
（2）申报要件：①申请文件；②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文本。
（3）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办事地址: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东北侧投资服务区水利厅窗口。
②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
③联系电话:0951-5112345-6982609-6982603。
市级层级审批：
（1）审批条件：①市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生产建设项目；②跨设区（县）的。
（2）申报要件：①申请文件；②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文本。
（3）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　 办事地址: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二楼项目联审服务科。
2　 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营商服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3　 联系电话:0954-2688663。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6个工作日）
自治区层级审批：
（1）审批条件：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的政府投资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核准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以上（改扩建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2）申报要件：①申请文件；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文本。
（3）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　 办事地址: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东北侧投资服务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窗口。
2　 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
3　 联系电话：0954-5112345-5951565。
市级层级审批：
（1）审批条件：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000吨标准煤以上（含本数）、5000吨标准煤以下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2）申报要件：①申请文件；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文本。
（3）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　 办事地址：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二楼大厅项目联审服务科。
2　 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营商服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3　 联系电话：0954-2688663。
3.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6个工作日）
自治区层级审批：
（1）审批条件：宁夏境内黄河干流、泾河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内小型建设项目（大中型项目由黄河水利委员会许可），清水河、苦水河、红柳沟河道管理范围内大中型建设项目，自治区境内地级市交界处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项目。
（2）审批要件：①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申请书；②申请文件；③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3）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　 办事地址: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东北侧投资服务区水利厅窗口。
2　 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
3　 联系电话:0951-5112345-6982609-6982603。
市级层级审批：
（1）审批条件：清水河、苦水河、红柳沟河道管理范围内小型建设项目以及其他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县域交界处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项目。
（2）审批要件：①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申请书；②申请文件；③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3）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　 办事地址: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二楼项目联审服务科。
2　 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营商服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3　 联系电话:0954-2688663。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文件审批（生态环境局受理审批）
自治区层级审批：
（1）审批条件：火电站、热电站、炼铁炼钢、有色冶炼、国家高速公路、汽车整车制造、大型主题公园及跨设区市项目等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审批（《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2015年本）所附“目录”）。
（2）审批要件：①环境影响报告书；②公众参与说明。
（3）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　 办事地址: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东北侧投资服务区生态环境厅窗口。
2　 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
3　 联系电话:0951-5160971。
市级层级审批：
（1）审批条件：风电、生物质发电、电石、金属锰、合金冶炼及制造、焦化、水泥、纸浆制造、二级及以上公路、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脱硫脱硝工程、新建重点重金属排放项目、国家规划矿区外90万吨以下煤炭开采及生产、销售、使用Ⅲ类射线装置和不跨设区市的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
（2）审批要件：①申请文件；②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书）。
（3）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　 办事地址: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二楼生态环境局窗口/固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审批大厅工程建设窗口。
2　 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营商服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3　 联系电话:0954-2688692(市生态环境局窗口)/0954-7296612（开发区管委会审批大厅工程建设窗口）。
5.地震安全性评价（强制性评估事项，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审查并出具审查评估报告）
（1）适用范围：①国家重大建设工程；②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大量泄露或者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堤防和贮油、贮气，贮存易燃易爆、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③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放射性污染的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④省、自治区、直辖市认为对本行政区域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建设工程。
（2）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　 办事地址: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自然资源厅窗口。
2　 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
3　 联系电话:0951-50103247。
6.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自治区层级审批）
（1）审批条件：城市建设、有可能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工程项目建设和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在申请建设用地之前必须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评估结果由省级以上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城镇（工业）批次建设用地，不需要做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备案书。单独选址项目，用地单位需提交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备案书。
（2）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　 办事地址:固原市自然资源局5楼511用途管制与耕地保护科。
2　 申报网址：电脑为专网办公，是涉密电脑，需提供纸质件和PDF格式电子版各一份。
3　 联系电话:0954-2688562。
7.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床（矿产资源）审批（自治区层级审批）
（1）审批条件：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由省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压覆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矿产，或压覆《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附录所列矿种（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矿产除外）累计查明资源储量数量达大型矿区规模以上的，或矿区查明资源储量规模达到大型并且压覆占三分之一以上的，由国土资源部负责审批。
（2）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　 办事地址: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自然资源厅窗口。
2　 （2）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
3　 （3）联系电话：0951-5112345-6982625-6982628。
8.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强制性评估事项，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审查并出具审查评估报告）
（1）适用范围：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其建设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并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
（2）咨询单位及电话：固原市应急管理局，0954-2929155。
三、施工许可阶段（共18个工作日）
（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3个工作日）
1.审批条件：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项目。                                              
2.申报要件：（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2）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3）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4）建设工程施工、监理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通知书；（5）施工、监理合同；（6）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査合格书；（7）申请施工许可承诺书。
3.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办事地址：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大厅1号窗口。
（2）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营商服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3）联系电话：0954-2088106。
（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15个工作日）
1、申报要件：（1）立项批复文件和规划批准文件；（2）勘察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副本；（3）工程勘察或工程设计合同；（4）施工图设计文件。
2.免审范围
（1）小型建筑工程：单体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单跨＜10米且建筑层数不超过三层、檐口高度12米以下无地下室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民用建筑（学校、医院、养老机构、健身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和保障性住房除外）；跨度小于6米、楼盖无动荷载的三层以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多层厂房和仓库（甲、乙、丙类厂房或仓库除外）；跨度＜12米、无吊车吨位的丁类单层厂房或仓库；简单的设备用房及其配套用房工程。
（2）专项工程：风景园林专项工程；建筑智能化系统专项工程。
（3）照明工程：中型及以下规模且灯杆高度不超过12米的照明工程。
（4）部分改造项目：未涉及主体承重结构变动、使用功能变化以及未超过原设计荷载的立面改造工程。
（5）市政工程：湿陷性黄土地区以外、埋深小于等于2.8米、排水主管管径小于等于500毫米的城市排水工程和给水主管管径小于等于350毫米的城市给水工程；城市支路（不含桥梁）。
3.办事地址、申报网址及联系电话
（1）办事地址：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二楼项目联审服务科。
（2）申报网址：宁夏政务服务网→“营商服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3）联系电话：0954-2688663。
四、竣工验收阶段（审批总时限为15个工作日）
该阶段由住建部门牵头实行联合验收，可并联办理建设工程规划核验（建设用地检查核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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